
证券代码：

600149

证券简称：廊坊发展 公告编号：

2015-053

廊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12月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新世纪步行街第八大街峰尚中心15楼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0,495,9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13.2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邵为军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7人，董事周云霞，独立董事刘力、刘江、胡恒松因事未能

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曹玫女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王桂兵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0,388,700 99.78 89,200 0.17 18,000 0.05

2、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王大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0,388,700 99.78 89,200 0.17 18,000 0.05

3、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蔡丽芳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0,388,700 99.78 89,200 0.17 18,000 0.05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选举王桂兵女士为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8,700 7.50 89,200 76.96 18,000 15.54

2

关于选举王大为先生为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8,700 7.50 89,200 76.96 18,000 15.54

3

关于选举蔡丽芳女士为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8,700 7.50 89,200 76.96 18,000 15.5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会议审议议案内容详见2015年12月3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的《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建康、肖秀君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主体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

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廊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廊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

廊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8日

证券代码：

600149

证券简称：廊坊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15-054

廊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公司于2015年12月6日通过专人送达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董事会会议的通

知和材料。

（三）公司于2015年12月8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

（四）本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人数为11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11人。

（五）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邵为军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王大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任命之日起至第七

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二）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聘任蔡丽芳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任命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

时止。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三）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王大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任命

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四）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王大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任命之日起

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五）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蔡丽芳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任命之日起

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廊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八日

附件：个人简历

王大为，男，满族，1979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工程硕士。 历任廊坊市计划委员

会项目办公室科员；廊坊市发展改革委员会重点项目办公室科员；共青团廊坊市委青工青

农部副主任科员；共青团廊坊市委青工青农部部长；廊坊市安次区北史家务镇党委副书记

（挂职）；共青团廊坊市委办公室主任；共青团廊坊市委党组成员、副书记。现任廊坊市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廊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党组织书记、副董事长；

六届廊坊市政协委员；廊坊市青联副主席。

蔡丽芳，女，汉族，1982年出生，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 曾任连云港新奥燃气工程有限

公司财务部会计；新奥能源控股有限公司财务部财务分析经理；廊坊市国土土地开发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财务核算部副部长；廊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监事；廊坊市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审中心财务部部长。 现任廊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证券代码：

600426

证券简称：华鲁恒升 公告编号：

2015-027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12月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10,480,90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32.5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

集，董事长常怀春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9人，董事王全喜先生、周平先生因事请假未能出席现场

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01议案名称：实施激励计划的目的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10,209,502 99.91 271,400 0.09 0 0

1.02议案名称：本激励计划的管理机构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10,209,502 99.91 271,400 0.09 0 0

1.03议案名称：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10,204,602 99.91 276,300 0.09 0 0

1.04议案名称：本激励计划所涉及标的来源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10,204,602 99.91 276,300 0.09 0 0

1.05议案名称：限制性股票的分配情况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10,196,602 99.90 284,300 0.10 0 0

1.06议案名称：本激励计划的时间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10,196,602 99.90 284,300 0.10 0 0

1.07议案名称：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及其确定方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10,125,602 99.88 355,300 0.12 0 0

1.08议案名称：激励对象的获授条件及解锁条件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10,125,602 99.88 355,300 0.12 0 0

1.09议案名称：限制性股票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10,196,602 99.90 284,300 0.10 0 0

1.10议案名称：限制性股票会计处理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10,204,602 99.91 276,300 0.09 0 0

1.11议案名称：公司授予权益、激励对象解锁的程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10,133,602 99.88 347,300 0.12 0 0

1.12议案名称：公司/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10,204,602 99.91 276,300 0.09 0 0

1.13议案名称：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10,204,602 99.91 276,300 0.09 0 0

1.14议案名称：本激励计划的变更、终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10,204,602 99.91 276,300 0.09 0 0

1.15议案名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10,204,602 99.91 276,300 0.09 0 0

1.16议案名称：其他重要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10,204,602 99.91 276,300 0.09 0 0

2、议案名称：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10,196,602 99.90 276,300 0.08 8,000 0.02

3、议案名称：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10,196,602 99.90 276,300 0.08 8,000 0.02

4、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10,196,602 99.90 276,300 0.08 8,000 0.02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01 实施激励计划的目的 20,379,015 98.68 271,400 1.32 0 0

1.02 本激励计划的管理机构 20,379,015 98.68 271,400 1.32 0 0

1.03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

围

20,374,115 98.66 276,300 1.34 0 0

1.04

本激励计划所涉及标的来

源和数量

20,374,115 98.66 276,300 1.34 0 0

1.05 限制性股票的分配情况 20,366,115 98.62 284,300 1.38 0 0

1.06 本激励计划的时间安排 20,366,115 98.62 284,300 1.38 0 0

1.07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及

其确定方法

20,295,115 98.27 355,300 1.73 0 0

1.08

激励对象的获授条件及解

锁条件

20,295,115 98.27 355,300 1.73 0 0

1.09

限制性股票的调整方法和

程序

20,366,115 98.62 284,300 1.38 0 0

1.10 限制性股票会计处理 20,374,115 98.66 276,300 1.34 0 0

1.11

公司授予权益、激励对象解

锁的程序

20,303,115 98.31 347,300 1.69 0 0.00

1.12

公司/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

义务

20,374,115 98.66 276,300 1.34 0 0.00

1.13

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

处理

20,374,115 98.66 276,300 1.34 0 0.00

1.14 本激励计划的变更、终止 20,374,115 98.66 276,300 1.34 0 0.00

1.15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原则 20,374,115 98.66 276,300 1.34 0 0.00

1.16 其他重要事项 20,374,115 98.66 276,300 1.34 0 0.00

2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管理

办法

20,366,115 98.62 276,300 1.33 8,000 0.05

3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20,366,115 98.62 276,300 1.33 8,000 0.05

4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20,366,115 98.62 276,300 1.33 8,000 0.0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所有议案均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即以同意票代表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史雪飞、薛玉婷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9日

证券代码：

600785

证券简称：新华百货 公告编号：

2015-101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12月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老大楼写字楼七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6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8,237,91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7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曲奎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李宝生先生出席会议，公司副总经理马卫红女士、朱建波先生、财

务总监王保禄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3,884,954 41.453 104,350,360 58.546 2,600 0.001

2、 议案名称：关于增选崔军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3,887,554 41.45 104,350,360 58.55 0 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增选王敏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3,867,954 41.44 104,357,860 58.55 12,100 0.01

4、 议案名称：关于增选欧阳红武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3,866,454 41.44 104,359,360 58.55 12,100 0.01

5、 议案名称：关于增选姚洋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3,866,454 41.44 104,359,360 58.55 12,100 0.01

6、 议案名称：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3,878,054 41.449 104,358,360 58.550 1,500 0.001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订公

司章程的议

案

6,195,493 58.07 4,470,888 41.91 2,600 0.02

2

关于增选崔

军先生为公

司董事的议

案

6,198,093 58.09 4,470,888 41.91 0 0.00

3

关于增选王

敏先生为公

司董事的议

案

6,178,493 57.91 4,478,388 41.98 12,100 0.11

4

关于增选欧

阳红武先生

为公司独立

董事的议案

6,176,993 57.90 4,479,888 41.99 12,100 0.11

5

关于增选姚

洋先生为公

司独立董事

的议案

6,176,993 57.90 4,479,888 41.99 12,100 0.11

6

关于设立全

资子公司的

议案

6,188,593 58.01 4,478,888 41.98 1,500 0.0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1项《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第2-6项议案均未获

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宁夏兴业律师事务所

律师：白宇、杨玉君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经验证，公司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

效；会议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8日

证券代码

:600785

证券简称

:

新华百货 编号

:2015-102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百货”或“公司” ）第六届董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11月27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5�年12月8日上午

10：30时在公司老大楼七层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方式进行。 会议应到董事9

人，实到9人。 会议由董事长曲奎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5年12月9日披露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吸收合并全资

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103。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2月8日

证券代码

:600785

证券简称

:

新华百货 编号

:2015-103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概述

为了优化公司管理架构，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新华百货” ）于2015年12月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依照法定程序吸收合并三家全资子公司宁夏东桥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东桥投资” ）、宁夏纽泰科学器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纽泰器材” ）、宁夏夏进

乳业集团银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夏进银川公司” ），吸收合并完成后，上述三家全资子

公司的独立法人资格将被注销。 同时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负责办理本次吸收合并的全

部相关事宜。

二、合并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新华东街97号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曲奎

注册资本：22,563.13万元

经营范围：百货、文化用品、体育用品及各类办公用品的批发与零售、化妆品及洗涤用

品的批发与零售、服装鞋帽、针纺织品、五金交电、电脑耗材及各类办公耗材的批发与零

售、家用电器的批发与零售、烟酒副食品的批发与零售、家具、金银首饰、钟表、工艺的销

售、各类劳保用品的批发与零售、加工业、儿童游艺、场地租赁、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等。

三、被合并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宁夏东桥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宁夏银川市解放东街229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卫红

注册资本：4680万元

经营范围：对商业、房地产业、服务业的投资及房屋租赁等。

截至2015年9月30日，东桥投资2015年1至9月实现营业收入104.52万元，实现净利润

-339.80万元，总资产8,468.19万元，净资产7,316.06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公司名称：宁夏纽泰科学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宁夏银川市解放东街229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卫红

注册资本：273.58万元

经营范围：仪器仪表、空调器及制冷设备，办公设备及配件，计算机软、硬件产品及配

件等。

截至2015年9月30日， 纽泰器材2015年1至9月实现营业收入64.71万元， 实现净利润

-204.03万元，总资产4,591.94万元，净资产3,456.83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公司名称：宁夏夏进乳业集团银川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宁夏银川市兴庆区科技园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卫红

注册资本：6000万元

经营范围：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等。

截至2015年9月30日，夏进银川公司2015年1至9月实现营业收入93.46万元，实现净利

润-166.76万元，总资产4,885.98万元，净资产4,803.60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吸收合并的方式、范围及相关安排

1、公司通过吸收合并方式合并东桥投资、纽泰器材及夏进银川公司全部资产、负债、

权益和业务，吸收合并完成后公司继续存续经营，三家全资子公司的独立法人资格将被注

销；

2、本次合并完成，东桥投资、纽泰器材及夏进银川公司的所有资产、负债、权益将由公

司享有或承担；

3、 合并双方共同完成资产转移相关事宜，并办理权属变更、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4、合并双方将签署《吸收合并协议》并尽快实施。

五、本次吸收合并子公司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吸收合并有利于公司整合资源、优化管理结构，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 由

于东桥投资、纽泰器材及夏进银川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其财务报表已纳入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内，本次吸收合并不会对公司的当期损益产生实质影响，公司股权结构、注册资本

也不会发生变化。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8日

宁夏兴业律师事务所

关于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兴业书字（2015）第089号?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 “《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下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下称“《规则》”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及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章程的要求，宁夏兴业律师

事务所（下称“本所” ）接受公司委托，指派白宇、杨玉君律师出席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下称“本次大会” ），并就大会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本次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查，查阅了本

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须查阅的文件， 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

证。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本次大会决议一起予以公告，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

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项进行

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和召集人的资格

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大会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召开，召开本次大

会的通知已刊登于2015年11月11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

本次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曲奎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

会的网络投票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12月8�日。 会议按照公告的召开时间、召开地点、参加会议的方式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召

开程序进行。 会议通知公告后没有股东提出新的议案。

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于召

开本次大会的通知，出席本次大会的人员包括：

1、截至2015年11月27日下午收市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2、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所委托的代理人。

3、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4、公司聘请的律师。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9名，代表股份数

1701614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42％。

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投票统计结果， 参加本次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

共638人，代表股份数80764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8%。 出席本次会议现场

会议和参与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合计667人，代表股份数共计178237914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 其中，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

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066898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3%。

除上述股东外，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有权对本次大会的议案进行审

议、表决。

其他出席人员资格合法。

三、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及表决结果

本次大会采取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表决了以下非累积投票议案：

1、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该议案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数73884954股同意，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453%；对该

议案投反对票10435036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546%；对该议案投弃权票26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

2、审议《关于增选崔军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该议案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数73887554股同意，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41.45%；对该议案投反对票10435036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58.55%。

3、审议《关于增选王敏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该议案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数73867954股同意，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41.44%；对该议案投反对票10435786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58.55%；对该议案投弃

权票121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1%。

4、审议《关于增选欧阳红武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该议案以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数73866454股同意，占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41.44%；对该议案投反对票10435936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58.55%；对该议案

投弃权票121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1%。

5、审议《关于增选姚洋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该议案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数73866454股同意，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41.44%；对该议案投反对票10435936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58.55%；对该议案投弃

权票121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1%。

6、审议《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该议案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股73878054同意，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41.449%；对该议案投反对票10435836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58.550%；对该议案投

弃权票15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1%。

根据以上投票结果，第1项《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第2-6项议案均未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按《公司章程》、《规则》规定的程序进行投票和监票,并将现场投票与

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进行合并统计,对中小投资者实行单独计票。 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会议

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宁夏兴业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祖贵洲

承办律师：白宇 杨玉君

2015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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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增持股份，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未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及时发布

收购报告书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新华百货” ）于2015年

12月8日收到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宝银” ）及上海兆赢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兆赢” ,上海宝银一致行动人）的邮件通知。

截止2015年12月8日，上海宝银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合计增持新华百货4,512,610股股份，占新华百货已发行总股份的2%，增持的

价格区间为29.31元-33.75元之间。 本次增持前，上海宝银持有新华百货股份64,918,215�

股，占新华百货已发行总股份的28.7718%，上海兆赢持有新华百货股份2,771,246�股，占

新华百货已发行总股份的1.2282� %。 本次增持后， 上海宝银持有新华百货股份69,430,

825�股，占新华百货已发行总股份的 30.7718� %，上海兆赢持有新华百货股份2,771,246

股，占新华百货已发行总股份的1.2282%。 截止2015年12月8日，上海宝银及上海兆赢合计

持有新华百货72,202,071股股份，占新华百货已发行总股份的 32� %，成为公司第一大股

东，物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30.94%。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海宁路137号7层C座733B室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崔军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310116002714741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

经营期限：2012年10月12日至2022年10月11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310109055084969

通讯地址：上海市虹口区物华路58号905室

联系电话：021-60517435；13917665698

（二）公司名称：上海兆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环东一路65弄12号2388室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常誉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310000000131628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管理、投资管理、实业投资、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商务咨询、

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等

经营期限：2014年10月10日至不约定期限

税务登记证号码：31022831241734X

通讯地址：上海市虹口区物华路58号905室 联系电话：021-60517435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增持事项未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上海宝银及其一

致行动人表示对新华百货未来发展前景看好。 包括本次增持在内上海宝银及其一致

行动人已完成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新华百货股份累计不超过新华百货已发行总股份的

2%。上海宝银及其一致行动人不排除在未来的12个月继续以“要约收购” 或其它方式继续

增持新华百货的股份。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 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上海宝银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新华百货股

份。

上海宝银及其一致行动人同时表示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

引》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以上信息为公司按照上海宝银的要求，代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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